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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生 物 科 技 系 
1 1 1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3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壹、時    間：112 年 04 月 17 日(星期一)  12：30 

貳、地    點：生技大樓 BT303 會議室 

參、主    席：胡紹揚主任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紀    錄：吳宛柔 

陸、 主席報告： 

一、 111-2 碩士生線上申請口試時間至 4 月 30 日(日)止，請師長提醒同學

上網申請並於 5 月 1 日(一)前繳交相關資料至系辦辦理。 

二、 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時間訂於 6 月 15 日(下午)及 6 月 16 日(整天)於

BT304 教室舉行，請老師撥冗參與。 

三、 關於產學績優獎勵辦法有更新，產學績優將額外提撥 30%補助超過 30

萬之產學合作案或專利等，若日後簽訂計畫案時可斟酌參考。 

柒、 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111-2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

金會提供獎助金乙名，提請 討論。 

經委員投票，吳依軒同學獲得 7 票，

林郁馨同學獲得 4 票。此次本系推派

吳依軒同學申請獎學金。 

會議再議。 

提案二、 

112年度農學院公式型資本門經費

補助本系用途乙案，提請 討論。 

一、 公式型經費分配： 

教師實驗室設備更新 20萬、一樓

儲藏室更新 21萬、乙級設備更新

10 萬(張誌益老師)、噴霧乾燥機

20 萬(陳又嘉老師)，共計 71 萬

元。 

二、 競爭型經費照案通過，相關資料

送農學院審議。 

照案執行。 

提案三、 

111年度行政管理費回饋金分配乙

案，提請 討論。 

一、 照案通過，另由系經費之行政管

理費中提撥 50,000元作為系辦行

政助理工作酬勞，分配如附表 2。 

二、 活性天然物暨生物技術服務中心

之行政管理費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捌、 討論： 

提案一                                                                    

案  由、112 學年度四技甄選及申請入學評量尺規訂定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綜合業務組 112年 3月 24日通知辦理，各系須修正評量尺規為能力取向。 

二、 本系修正之評量尺規及尺規對應表如附件，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資料送綜合業務組審議。 

提案二                                                                    

案  由、114 學年度四技甄選學習準備方向修訂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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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綜合業務組 112 年 4 月 14 日通知辦理，各系如欲新增四技甄選群類別，

須於 4/26 前訂定學習準備方向，此次填報須與 114 學年度招生簡章一致，

屆時不可再行修改。 

二、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類群如下表，是否新增第三類群，請討論。 

討論主題 填報內容 備註 

報考類群 

1. 農業群(已填報) 

2. 食品群(已填報) 

3. 化工群 

1. 除主要招生群(類)別以外，於

當學年度招生簡章訂定時，可

再選擇 1~2 個，合計至多 3

個招生群(類)別招生，且主要

招生群(類)別之招生名額應

大於其他招生群(類)別之招

生名額。 

2. 填報後須與 114 學年度簡章

類群一致。 

3. 可依照各主要招生群(類)別

與本系之相關性，排列先後順

序，相關性較高者請排在前面

(上面)。 

多元表現 

1. 彈性彈性學習時間

學習成果(包含自主

學習或選手培訓或

學校特色活動) 

2. 社團活動經驗 

3. 擔任幹部經驗 

4. 服務學習經驗 

5. 競賽表現 

6.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

作品(如職場學習成

果) 

7. 檢定證照 

8.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依據學生所需具備的能力或態

度，請從多元表現 8 個項目中，

勾選至多採計 4 項，提供學生參

考。 

 

決 議： 

一、 新增「化工群」，多元表現及其他項目皆與另二類群一致。 

二、 照案通過，相關資料送綜合業務組備查。 

 

玖、 臨時動議：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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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本系 111 學年度 A 類專業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系原遴選方式為學生線上票選，但因教學特優教師評選內容包含計

畫及教學等多元項目，較不適宜僅由學生票選選出。 

二、 是否改由本系教師投票選出人選或排定輪值表，提請討論。 

決 議：改由排定輪值表輪流申請，若當年度有教師主動申請，可再作調整。 

 

壹拾、 散會：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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